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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本环案字〔2020〕2号

对政协本溪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第 3137号提案的答复

寇接红委员：

现就您提出《关于禁止临街餐馆油烟违规排放的提案》的提

案收悉，答复如下：

一、2019 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9 天，达标天数比例为

87.4%。PM2.5年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为 66 微

克/立方米，SO2年均浓度为 17 微克/立方米，NO2年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CO 年均浓度为 2.1 毫克/立方米。6 项污染物除

PM2.5年均浓度超标 0.06 倍外，其余 5项污染物年均值全部达标。

我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考核指标仍排在全省前列，优良天数达标

比例在全省排名第 2位，PM2.5年均浓度排名第 3位，PM10年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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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排名第 4位，综合指数在全省排名第 6位。

二、餐饮油烟治理工作

通过制定年度方案，将餐饮油烟治理工作列入年度工作任

务，要求相关部门加强餐饮油烟治理，重点整治油烟污染扰民的

餐饮企业，在禁止区域外的露天烧烤采取油烟净化措施并保持正

常运行，将油烟通过专用烟道达标排放。同时加强对烧烤店铺管

理，要求所有烧烤店铺必须在室内加工烤制食品，使用环保炉具，

并保证油烟净化设施全时段开启。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分局多次

对相关餐饮企业进行抽检，要求商户油烟净化设施稳定运行，对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餐饮企业提出整改意见。市住建局组建 4个夜

间执法工作组，在全辖区范围内开展占道露天烧烤清理，在枫

叶广场等占道烧烤现象多发地段定岗值守，对社会影响较大

的水塔路 26 中学附近烧烤大棚进行了强制拆除，拆除伸缩钢骨

架大棚 4处、400 平方米，暂扣桌椅 145 个。全年度共取缔占道

烧烤和流动烧烤 410 处，没收大型烧烤炉具 47 个。

三、下步工作措施

我局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县区分局开展餐饮业油烟污染

专项整治行动，对群众反映强烈、污染严重的商户、企业进行整

治，必须要求达标排放；要求饮食服务单位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新、改、扩建饮食服务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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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加大油烟污染源头控制，对污染治理设施

投入运行情况进行把关，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形成联动

机制，从源头上减轻对餐饮油烟对环境质量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影

响。

近几年，我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空气环

境质量逐步改善，曾经由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到看不够的城市和

洗肺城市，但我们也深知，与群众的环境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希望您多支持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一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本溪市环境保护局

2020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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